
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加强财务管理工作办法

为切实适应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和新制度要求，根据《教育和体育局财务管理工作的意见》和《教育和体育局货币资金管理办法》及《峄城区区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加强预算管理
预算编制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要求执行，本着实事求是，勤俭节约和收支平衡的原则，将所有收入、支出和政府采购项目列入预算，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。
二、严格收入管理
学校收费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要求，按照规定的收费范围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，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票据，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，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。学校一切收费均有单位财务收取，任何个人不得收取费用，财务收取费用后及时上缴国库，不得隐瞒，滞留、截留、挪用和坐支，严禁“公款私存”，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各种服务型收费和代收费要符合规定，无文件依据的不得收取。
三、规范支出管理
学校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，严格控制非教学性支出，严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，要严格报销手续，各种报销单据、手续要合法合规，学校所有支出实行校长“一支笔”审批制度。
1.日常办公购置及维修的管理。各处室要填写购物（维修）申请单，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后购买。报销时持符合规定的发票，附购物（维修）审批单及入库单，每笔票据必须注明用途（大额支出要有出售方提供的附单），由经办人员，验收人员签字后，交单位负责人签字报销。
2.凡符合政府采购目录范围的大型购置、修缮、一律实行政府采购，政府采购审批表，有关合同、预算、决算、审计等材料应附在相关发票后面。
3.差旅费、培训费的报销。根据峄财字[2016]21号有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，教师应邀或接上级通知到外地参加会议，学习结束后应到财务填写“差旅费报销单”，附会议通知等文件，文件通知伙食自理，可享受出差伙食补贴，（市内每天20元，省内每天80元，出省每天100元）， 会务费含餐费的不再报销出差伙食补助。出差期间应选择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，期间产生的出租小汽车费用不予报销，填制完毕后，学校负责派出的领导签字，财务人员审核后交给单位负责人审批，单位负责人签字后的发票及相关文件，复印一份连同原件一并交财务，一份记账，一份存档。
4.公务招待及工作餐费用支出。学校要严格公务接待及工作餐审核，各种大型活动检查，确需就餐的，到学校办公室填写公务接待费审批单（工作餐费用审批单），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后，交办公室分管领导安排就餐，报销时，持合规的发票，并附公务招待审批单（工作餐费用审批单）及相关活动、资料、通知等，由分管领导、单位负责人签字后报销。
5.其他交通费用及宣传广告费支出。学校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，确实需要车辆或者（宣传广告）的，由申请人到学校办公室填写用车申请单（宣传广告申请单），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后交办公室分管领导统一安排，报销时一并附在发票后面。
6.印刷费支出。学校因业务需要，产生的复印，胶印及相关印刷费用，教学用由教导处开具印刷单，其余的到总务处开具印刷单，报销时将印刷单据附在发票后面，教导处、总务处相关负责人签字，单位负责人签字报销。
7.公共设施及房屋的零星维修。学校因教育教学的需要，切实急需维修维护公共设施及房屋的，由校长办公会审议议题，采用竞价的方式，选用维修商，最后由明主理财小组审议通过，报销时附办公会及明主理财小组会议纪要、维修清单，审计报告相关人员签字，单位负责人签字后报销。
建立健全民主理财制度

对于大额资金的使用，要由校领导集体讨论决定，并经过学校民主理财小组通过。学校要定期在教职工代表大会汇报单位的收支情况。部门负责人，财务审核人员、经办人员、资产保管人员职责权限应当明确，并做到相互分离，相互制约，相互监督。
加强货币资金的管理

货币资金收入业务的开票与收款，货币资金支付业务的银行票据与印鉴必须分别由两人以上经手，不得由一人办理资金收付款的全过程。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对外付款时，必须严格遵守年度财务预算的规定，详细说明对方单位名称、银行账号、款项性质、付款方式， 付款手续是否合理，并付有效合同，原始单据及相关证明，对不符合规定的资金支付，财务审核人员应当予以拒绝，出纳人员按规定办理货币资金支付手续，及时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。
按照银行结算制度规定，超过1000元的的支付，使用转账或者电汇方式支付。现金业务必须经过财务审核人审核后，方可办理款项的收支，审核审批有据。日常现金的使用，一般按照单位3-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确定，所需款项及时提取，超额款项及时交存。
加强资产的管理

建立健全资产的购置、验收、保管、使用、交接、维修、报废等内部管理制度，资产管理员要及时登记台账，按要求提取折旧，并把相关票据交财务记账，做到账账相符，账实相符。
加强票据管理

及时做好票据的领取，使用结存，核销工作。

加强会计档案管理

会计凭证，会计账簿、会计报表及会计核算资料要妥善保管。
附则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
